
表格	 W-8BEN-E 在美纳税与报税受益方身份证明（实体）
u 此表仅限实体使用。个人须使用 W-8BEN 表格。u 参见国内税收法规。	
u 有关填写说明和最新信息，请访问 www.irs.gov/FormW8BENE。
u 请将此表格交给预扣税款代理人或支付方。请勿交给美国国税局。

OMB 编号：1545-1621（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美国财政部 美国国税局

请勿将本表格用于以下对象：	 而应使用以下表格：

• 美国实体或美国公民或居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9

• 外籍人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8BEN（个人）或表格 8233

•  宣称所得与在美国的贸易或商业行为实际相关的外籍人士或外国实体（除非申请税收协定优惠待遇）     .     .     .     .     .     .     .     .     .     .     .     .     .   W-8ECI

•  外国合伙企业、外国简单信托或外国授予人信托（要求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除外）（参见说明中列举的例外情况）  .    .    .    .    .    .    .    .  W-8IMY

•  外国政府、国际组织、外国中央发行银行、外国免税机构、外国私人基金会，或者是美国的所属政府机构，这些机构宣称获得的	
收入是实际相关的美国收入或宣称适用于第 115(2)、501(c)、892、895 或 1443(b) 条的规定（要求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除外）	
（参见说明了解其他例外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8ECI 或 W-8EXP

• 作为中间人的任何个人（包括作为合格衍生产品交易人的合格中间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8IMY

第 1 部分 受益方身份
1 作为受益方的机构名称 2	 注册成立或组建所在国家

3 获得收入的透明实体（即依个人独资企业课税的实体）名称（如适用，参见说明）

4 第 3 章 身份（实体类型）（只能勾选一项）： 	股份公司 	 透明实体 	合伙企业

	简单信托 	授予人信托 	复合信托 	不动产 	政府

	中央发行银行 	免税机构 	私人基金会 	 国际组织

如果您勾选透明实体、合伙企业、简单信托或授予人信托，那么该实体是否为要求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混合体？ 如果	
“是”，请填写第 3 部分。 	是	 	否

5 第 4 章身份（FATCA 身份）（请参见说明了解详情并在下面填写实体适用身份的证明）。

	 非参与 FATCA 的 FFI（包括与申报 IGA FFI 有关的 FFI（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参与 FATCA 的 FFI 或免税受益方除外））。

	 参与 FATCA 的 FFI。
	 模式 1 申报 FFI。
	 模式 2 申报 FFI。
	 登记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第 12 部分中涵盖的模式 1 申报 
FFI、获赞助 FFI 或非申报 IGA FFI 除外）。参见说明。

	 获赞助 FFI。请填写第 4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未登记地方银行。请填写第 5 部分。

	 经认证只拥有低价值账户的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请填写第  
6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获赞助封闭型投资工具。请填写第  
7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有限期限债券投资机构。请填写第  
8 部分。

	 未持有金融账户的特定投资实体。请填写第 9 部分。

	 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请填写第 10 部分。

	 受限制的经销商。请填写第 11 部分。

	 非申报 IGA FFI。请填写第 12 部分。

	 外国政府、美国的所属政府或外国中央发行银行。请填写第  
13 部分。

	 国际组织。请填写第 14 部分。

	 免税退休计划。请填写第 15 部分。

	 免税受益方的全资实体。请填写第 16 部分。

	 美国境内金融机构。请填写第 17 部分。

	 例外非金融集团实体。请填写第 18 部分。

	 例外非金融新创公司。请填写第 19 部分。

	 处于清算或破产阶段的例外非金融实体。请填写第 20 部分。

	 501(c) 机构。请填写第 21 部分。

	 非营利性机构。请填写第 22 部分。

	 上市非金融外国实体 (NFFE) 或上市公司的 NFFE 附属机构。请填写
第 23 部分。

	 例外境内 NFFE。请填写第 24 部分。

	 主动 NFFE。请填写第 25 部分。

	 被动 NFFE。请填写第 26 部分。

	例外联属	FFI。请填写第	27	部分。

	直接申报 NFFE。
	 获赞助的直接申报 NFFE。请填写第 28 部分。

	 不是金融账户的账户。

6 永久注册地址（街道、公寓或室号或乡村邮道）。不要填写邮政信箱或转交地址（注册地址除外）。

州或省、城市或乡镇。如有邮政编码，请填写。 国家

7 邮寄地址（如果和上述地址不同）

州或省、城市或乡镇。如有邮政编码，请填写。 国家

8 如有要求，请提供美国纳税人身份编号 (TIN) 9a	 GIIN b	 外国 TIN

10 参考编号（参见说明）

备注：请填写本表格的剩余部分，并在第 30 部分的表格上签字。

关于《文书简化法通告》，请参见单独的说明。 分类 编号：59689N 表格 W-8BEN-E	（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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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部分 获得收入的透明实体或分支机构。（仅当拥有 GIIN 的透明实体或 FFI 分支机构所在国不是 FFI 注册国时
请填写。参见说明。）

11 第 4 章获得收入的透明实体或分支机构身份（FATCA 身份） 

	视为非参与 FATCA 的 FFI 的分支机构。

	参与 FATCA 的 FFI。
	模式 1 申报 FFI。
	模式 2 申报 FFI。

	美国 分支机构。

12 透明实体或分支机构地址（街道、公寓或室号或乡村邮道）。不要填写邮政信箱或转交地址（注册地址除外）。

州或省、城市或乡镇。如有邮政编码，请填写。

国家

13 GIIN（如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3 部分 申请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如果适用）。（仅适用于第 3 章。）
14 本人证明（勾选所有的适用项）：

a	
b

 	 受益方属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居民，该居民身份符合该协定国与美国签订的所得税协定规定。

 	 受益方拥有可以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的一项或多项所得，且如果适用，还满足税收协定中关于收益的限制性条款的要求。下面是适用税收协
定中可能包含的优惠待遇限制条件条款的类型（仅选择一项；参见说明）：

 	政府

 	 免税养老金信托或养老基金

 	其他免税机构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的子公司

	符合所有权及基础侵蚀测试的公司

	符合衍生品优惠待遇测试的公司

	收入项目符合活跃交易或业务测试的公司

	美国主管当局认可的有利酌情认定

	其他（指定条款和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  	 受益方对其从外国公司获得的美国来源股息或外国公司在美贸易或业务中获得的利息收入申请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并且符合有关居民身份的规
定（参见说明）。

15 特殊税率和条件（如果适用 — 参见说明）：
受益方根据以上第	14a 行中所述的税收协定中的第条，要求退回对其_______________（指出收入类型）所征收的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
预扣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说明受益方为享受预扣税率必须满足的条款中的其他条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 4 部分 获赞助 FFI
16 赞助实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勾选适用项。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是投资实体；

• 不是 QI、WP（应纳税外国合伙企业协议中允许的程度除外）或 WT；以及

• 与上述实体（不是非参与 FATCA 的 FFI）达成协议，上述实体作为本实体的赞助实体。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是第 957(a) 条中定义的受控外国公司；

• 不是 QI、WP 或 WT；
• 为上述美国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全资控股，且该美国金融机构同意作为此实体的赞助实体；以及 
• 与赞助实体（上文所确定）共用一套电子账户系统，赞助实体可以借此识别此实体的所有账户持有人及收款人，以及访问此实体持有的所有账
户和客户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身份识别信息、客户文档、账户余额，以及账户持有人和收款人的所有收入记录。

表格 W-8BEN-E	（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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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未登记地区银行

18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 在其注册成立或组建的国家仅作为银行或信用社（或类似的非营利性信用合作组织）运营并获得许可；

• 如作为银行机构，则主营业务是从无利益关系的零售客户处吸收存款以及向其发放贷款；如作为信用社或者类似的信用合作组织，则主要从组
织成员处吸收存款以及向其发放贷款，前提是任何成员在该信用社或者信用合作组织中所占权益均不超过 5%；

• 不会在其注册成立的国家之外招揽账户持有人；

• 在其注册成立的国家之外无固定经营场所（此处所指的“固定经营场所”不包括公众不了解的以及外国金融机构单独执行管理的场所）；

• 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总额不超过 1 .75 亿美元，如果是延伸关联集团的成员，则集团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产不应超过 5 亿美元；以及

• 其延伸关联集团的任何成员不属于外国金融机构，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在同一国家成立或组建且符合本部分中规定的要求的外国金融机
构除外。

第 6 部分 经认证只拥有低价值账户的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
19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 主营业务并非投资、再投资，或从事证券、合伙权益、商品、名义本金合同、保险或年金合约的交易业务，或从事此类证券、合伙权益、商
品、名义本金合同、保险或年金合约中的任何利益（包括期货或远期合约或期权）的交易业务；

• FFI 或其延伸关联集团成员（如有）所持有的金融账户余额或价值不超过 50,000 美元（采用相关的账户整合规则进行确定）；以及

• 截止上一会计年度结束时，FFI 或 FFI 的整个延伸关联集团（如有）合并资产负债表上的总资产均不超过 5000 万美元。

第 7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获赞助封闭型投资工具
20 赞助实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1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仅为一家 FFI，因为它是一家符合《实施细则》第 1 .1471-5(e)(4) 节中规定的投资实体；

• 不是 QI、WP 或 WT；
• 将承担第 20 行确认的赞助实体履行的全部尽职调查、预扣税款和申报职责（将 FFI 确定为参与 FATCA 的 FFI）；以及

• 此实体的债务利益和股权持有个人的人数不超过 20 人（不考虑美国金融机构、参与 FATCA 的 FFI、登记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 以及经认证视
同遵守 FATCA 的 FFI 所拥有的债务利益，以及由持有 FFI 100% 股权的获赞助 FFI 拥有的股权）。

第 8 部分 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有限期限债券投资机构

22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存续至 2013 年 1 月 17 日；

• 根据信托契约或其他类似协议的规定，已于 2013 年 1 月 17 日或之前向投资者发行各类债券或股权；以及

• 经认证被视为遵守 FATCA，因为它满足了成为有限期限债券投资机构的要求（比如，《实施细则》第 1 .1471-5(f)(2)(iv) 节中关于其资产的限制
及其他要求）。

第 9 部分 未持有金融账户的特定投资实体

23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仅为一家金融机构，因为它是一家符合《实施细则》第 1 .1471-5(e)(4)(i)(A) 节中规定的投资实体；以及

• 未持有金融账户。

第 10 部分 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备注：此身份仅在作为本表格适用对象的美国金融机构、参与 FATCA 的 FFI 或申报模式 1 FFI 同意将 FFI 视作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时适用（关于资格要
求，请参见说明）。此外，FFI 必须进行下列认证。

24a  	 （所有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勾选此选项）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 不作为中间人；

• 不接受正常银行或类似业务中的存款；

• 不将代他人持有金融资产作为其实质性业务；

• 不是向或有义务向金融账户付款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的控股公司）；

• 不属于接受正常银行或类似业务中的存款、将代他人持有金融资产作为其实质性业务，或作为向或有义务向金融账户付款的保险公司（或保险
公司的控股公司）的实体旗下的实体，或与该实体共同属于延伸关联集团；

• 不为任何未参与 FATCA 的外国金融机构持有金融账户；以及

• 除了 FFI 所有人报税声明中确认的人员，没有在 FFI 中拥有股本权益或债务利益的特定美国人（在不是金融账户中的债务利益或余额或价值未超
过 50,000 美元的除外）。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24b 或 24c。

b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 已提供或将提供一份外国金融机构所有人报税声明，其内容包括：

(i) 在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中拥有直接或间接股权的所有个人及特定美国人的姓名、地址、美国纳税人身份编号（如有）、第 4 章身份以及所
提供的文件类型（如需要）（核查所有实体，特定美国人除外）；

(ii) 在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中拥有债务利益的所有个人及特定美国人的姓名、地址、美国纳税人身份编号（如有）和第 4 章身份（包括所有
间接的债务利益，这包含在直接或间接拥有收款人的任何实体中持有的债务利益，或在收款人的债务持有人中直接或间接持有的任何股
权），且该 FFI 的金融账户余额超过 50,000 美元（不考虑参与 FATCA 的 FFI、登记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经认证视同遵守 FATCA 的 
FFI、例外 NFFE、免税受益方或美国人（特定美国人除外）所拥有的债务利益）；以及

(iii) 预扣税款代理人履行与该实体相关的义务所需的任何其他信息。

• 已为或将为 FFI 所有人报税声明中确认的每个人提供满足《实施细则》第 1 .1471-3(d)(6)(iii) 节要求的有效文件。

表格 W-8BEN-E	（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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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部分 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续）

c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已提供或将提供审计师的一份函件（由美国境内的独立会计师事务所或法律代表出具，并在税款支付后的
四年内签署），声明该事务所或法律代表已审查关于《实施细则》第 1 .1471-3(d)(6)(iv)(A)(2) 节中确定的全部所有人和债务持有人的 FFI 文
件，证明该 FFI 满足成为自备文件证明的 FFI 的所有要求。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 FFI 还提供了或将提供作为特定美国人的所有人做出的 FFI 所
有人报税声明以及表格 W-9，并适用相关豁免权。

勾选 24d（如适用）（可选，参见说明）。

d  	 本人证明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是一个信托机构，不存在第二受益人或指定身份不明的受益人。

第 11 部分 受限制的经销商

25a  	 （所有受限制的经销商勾选此选项），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

• 是作为本表格适用对象的限定用途基金的债务利益或股权经销商；

• 为至少 30 名互无关系的客户提供投资服务，且其客户中有少于一半人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 须根据注册成立所在国（遵守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建议的管辖区）的反洗钱法执行反洗钱尽职调查程序；

• 仅在注册成立或组建所在国运营，在该国家之外无固定经营场所，并且其附属集团内的所有成员（如有）均在此国家注册成立或组建；

• 不会在其注册成立或组建的国家之外招揽客户；

• 管理的资产总值不超过 1 .75 亿美元，且上一个会计年度，损益表上的收入总额不超过 700 万美元；

• 不是管理资产总值超过 5 亿美元或上一个会计年度合并损益表上的收入总额超过 2000 万美元的延伸关联集团的成员；以及

• 不向特定美国人、拥有一位或多位实质美国所有人的被动的非金融外国实体或者未参与 FATCA 的外国金融机构发放限定用途基金的任何债券或
证券。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25b 或 25c。

本人进一步证明，关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后进行的作为本表格适用对象的限定用途基金的所有债券或股权出售，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

b  	 之前已签订一份经销协议，其中规定禁止向美国实体和美国个人居民出售债券或证券，目前还签订了一份经销协议，其中规定禁止向任何特定
美国人、拥有一位或多位实质美国所有人的被动的非金融外国实体或者未参与 FATCA 的外国金融机构出售债券或证券。

c  	 目前还签订了一份经销协议，其中规定禁止向任何特定美国人、拥有一位或多位实质美国所有人的被动 NFFE 或者非参与 FATCA 的 FFI 出售债
券或证券；而对于在经销协议中纳入这一限制性规定前进行的此类销售，此实体已经根据适用于先前存在账户的《实施细则》第 1 .1471-4(c) 
节中规定的程序审查了与此类销售相关的所有账户，并赎回或收回了所有证券，或促使限定用途基金将售予特定美国人、拥有一位或多位实
质美国所有人的被动 NFFE 或者非参与 FATCA 的 FFI 的证券转让给作为参与 FATCA 的 FFI 或模式 1 申报 FFI 的经销商。

第 12 部分 根据 IGA 无需申报的外国金融机构

26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满足美国和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之间达成的适用 IGA 中关于非申报金融机构的要求。适用 IGA 是	  
IGA 模式 1 或	  IGA 模式 2；并且根据适用的 IGA 规定或财政部法规（若适用，参见说明）被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如果您是受托人提供证明文件的信托或受赞助实体，提供受托人或赞助人的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托人是：  美国	  外国

第 13 部分 外国政府，美国政府 或外国中央发行银行

27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收入受益方，且不从事由保险公司、保管机构或存款机构从事的有关付款、账户或提交本表格后所承担
义务的那类商业金融活动（《实施细则》第 1 .1471-6(h)(2) 节中允许的除外）。

第 14 部分 国际组织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28a 或 28b。

28a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是符合第 7701(a)(18) 条要求的国际组织。

b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主要由外国政府组成；

• 被视为类似于《国际组织豁免法案》的外国法律规定的政府间或超国家组织或实际上总部已与外国政府达成协议；

• 此实体的收入不会以任何个人为受益人；以及

• 为收入的受益方，且不从事由保险公司、保管机构或存款机构从事的有关付款、账户或提交本表格后所承担义务的那类商业金融活动（《实施
细则》第 1 .1471-6(h)(2) 节中允许的除外）。

第 15 部分 免税退休计划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29a、b、c、d、e 或 f。

29a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在与美国签订了所得税条约的国家成立（如果要求享受税收协定优惠待遇，则参见第 3 部分）；

• 主营业务为管理或提供养老金或退休福利；以及

• 作为满足任何适用的福利要求限制的其他国家居民，有权享受来自于美国的资金收入税收协定优惠待遇（或有权享受能够产生此类收入的	
收益）。

b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表格 W-8BEN-E	（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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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部分 免税退休计划（续）
• 成立目的是为受益人提供退休福利、残疾或死亡抚恤金（或上述福利的任何组合），以作为这些受益人为一个或多个雇主提供服务的回报；

• 单一受益人不得拥有 FFI 5% 以上的资产；

• 受政府监管，并每年向基金成立或运营所在国的相关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受益人的信息报告；以及

(i) 由于其作为提供退休或养老金计划的身份，对于其根据成立或运营所在国法律获得的投资收益，一般予以免税；

(ii) 从赞助雇主处收到的赞助至少占其总出资的 50% （不考虑从本部分中所述的其他计划中转移的资产、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
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的其他退休基金，或《实施细则》第 1 .1471-5(b)(2)(i)(A) 节中所述的账户）；

(iii) 禁止或处罚在退休、残疾或死亡相关事件发生之前发放或提取退休金和养老金的行为（向《实施细则》第 1 .1471-5(b)(2)(i)(A) 节中所述账
户（指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或本部分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
述的其他退休基金转存发放的除外）；或者

(iv) 参照雇员的工资收入，限制雇员向基金缴款的额度，或每年不得超过 50,000 美元。

c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成立目的是为受益人提供退休福利、残疾或死亡抚恤金（或上述福利的任何组合），以作为这些受益人为一个或多个雇主提供服务的回报；

• 参与人数少于 50 人；

• 由一个或多个雇主赞助，且每个雇主均不是投资实体或被动的 NFFE；
• 分别参照雇员的工资收入和薪酬，限制雇员和雇主向基金缴款的额度（不考虑从本部分中所述的其他计划中转移的资产、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
模式 2 中所述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或《实施细则》第 1 .1471-5(b)(2)(i)(A) 节中所述的账户）；

• 非基金成立或运营所在国居民的参与者不得享受超过 20% 的基金资产；以及

• 受政府监管，并每年向基金成立或运营所在国的相关税务机关提供有关受益人的信息报告。

d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根据养老金计划成立，满足 401(a) 节要求，而非关于由在美国设立或组建的信托机构资助计划的要求。

e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专为本部分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的一个或多个退休基金、或《实施细则》第 1 .1471-5(b)
(2)(i)(A) 节中所述的账户（指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的退休金和养老金账户争取收益而设立。

f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中央发行银行或美国的所属政府（《实施细则》第 1 .1471-6 节中均有单独定义）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
述的免税受益人建立并赞助运营，旨在为作为赞助者的现任或前任雇员（或由该雇员指定的人员）的受益人或参与者提供退休福利、残疾或死亡
抚恤金；或者

• 由外国政府、国际组织、中央发行银行或美国的所属政府（《实施细则》第 1 .1471-6 节中均有单独定义）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
述的免税受益人建立并赞助运营，旨在为并非赞助者的现任或前任雇员的受益人或参与者提供退休福利、残疾或死亡抚恤金，以作为他们为该赞
助者提供个人服务的回报。

第 16 部分 免税受益方的全资实体

30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为一家外国金融机构，只因为它是一家投资实体；

• 投资实体内的每一位股本权益直接持有人均为《实施细则》第 1 .1471-6 节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的免税受益方；

• 投资实体内的每一位债务利益直接持有人均为存款机构（借贷给此实体）或《实施细则》第 1 .1471-6 节或适用的 IGA 模式 1 或模式 2 中所述
的免税受益方；

• 已提供一份所有人报税声明，其内容包含在该实体持有金融账户的债务利益所有人或直接股权持有人的姓名、地址、纳税人身份编号（如有）、	
第 4 章身份，以及向预扣税款代理人提供的文件类型说明；以及

• 已提供相关文件，证明该实体的每一位所有人均为《实施细则》第 1 .1471-6(b)、(c)、(d)、(e)、(f) 和/或 (g) 节中所述的实体，不论此类所有人是
否为受益方。

第 17 部分 美国境内金融机构

31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是一家根据美国法律成立或组建的金融机构（非投资实体）。

第 18 部分 例外非金融集团实体

32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是一家控股公司、资金管理中心或专属金融公司，并且该实体的大部分活动均属于《实施细则》第 1 .1471-5(e)(5)(i)(C) 至 (E) 节中所述的职能	
活动；

• 是《实施细则》第 1 .1471-5(e)(5)(i)(B) 节中所述的非金融集团的成员；

• 不是存款或保管机构（为该实体的延伸关联集团的成员吸收存款或保管资产除外）；以及

• 不行使投资基金的职责或宣称自己是投资基金，如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或任何具有投资策略（即收购或资助某些公
司，然后在这些公司持有权益作为资本资产以作投资用）的投资工具。

第 19 部分 例外非金融新创公司

33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者董事会决议批准新业务范围（如有）之日）成立（该日期必须在支付日前的 24 个月之内）；

• 尚未经营业务，并且没有经营历史或投资资本资产以运营新的业务范围，金融机构或被动 NFFE 的新业务范围除外；

• 正在投资资本资产以运营新业务范围，金融机构的新业务范围除外；以及

• 不行使投资基金的职责或宣称自己是投资基金，如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基金、杠杆收购基金或目的为收购或资助某些公司，然后在这些公
司持有权益作为资本资产以作投资用的任何投资工具。

表格 W-8BEN-E	（于 2017 年 7 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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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部分 处于清算或破产阶段的例外非金融实体

34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交了清算计划、重组计划或申请破产；

• 在过去 5 年内，未从事金融机构业务或行使被动的非金融外国实体的职责；

• 正在进行清算或从重组或破产中恢复经营，旨在继续或重新经营非金融实体的业务；以及

• 如果该实体处于破产或清算阶段的时间超过 3 年，该实体已经或将提供书面证据，比如破产申请或其他公共文件以支持其主张。

第 21 部分 501(c) 机构

35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是一家 501(c) 机构：

• 已收到国税局出具的一份现行生效的认定函，认定收款方是一家 501(c) 机构，出具日期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或

• 已提供一份美国律师出具的意见副本，证明收款人是一家 501(c) 机构（不论收款方是否为外国私人基金会）。

第 22 部分 非营利性机构

36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是满足下列要求的非营利机构。

• 该实体在其所在国专为宗教、慈善、科学、艺术、文化或教育目的而成立和运营；

• 该实体在其所在国免征所得税；

• 该实体的股东或成员在实体的收入或资产中均无专有权或受益权；

• 该实体所在国的适用法律或该实体的设立文件均不允许向个人或非慈善实体分配该实体的任何收入或资产，或为了个人或非慈善实体的利益而
运用该实体的收入或资产，但根据该实体的慈善活动，或者为了支付向该实体提供服务的合理报酬或该实体已购买财产的公平市价的情况除外；
以及

• 该实体所在国的适用法律或该实体的设立文件要求该实体在清算或解散后，将其所有资产分配给外国政府、外国政府组成部门、外国政府控制
的实体或本部分中所述的其他机构，或收归实体所在国的政府国库或其他下属政府分支机构。

第 23 部分 上市非金融外国实体 (NFFE) 或上市公司的 NFFE 附属机构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37a 或 37b。

37a  	 本人证明：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一家非金融外国公司；以及

• 该公司股票在一个或多个知名的证券市场上市，包括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列举其中一家证券交易所）。

b  	 本人证明：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一家非金融外国公司；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与股票在一个知名证券市场上市的实体同属一个延伸关联集团成员；

• 股票在一个知名证券市场上市的实体名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以及

• 该实体股票上市所在的证券市场名称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第 24 部分 例外境内 NFFE
38  	 本人证明：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在美国组建的实体；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

(i) 不接受正常银行或类似业务中的存款；

(ii) 不将代他人持有金融资产作为其实质性业务；或

(iii) 不是向或有义务向金融账户付款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的控股公司）；以及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的全体所有人均为 NFFE 组建或成立所在国的真实居民。

第 25 部分 主动的非金融外国实体

39  	 本人证明：

• 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非金融外国实体；

• 前一日历年，被动收入在该实体的总收入中占比低于 50%；以及

• 在该实体持有的资产中，产生或用于产生被动收入的资产占 50% 以下（按每季度被动资产的比例加权平均数计算）（参见被动收入的定义	
说明）。

第 26 部分 被动的非金融外国实体

40a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为非金融外国实体（在美国组建的投资实体除外），而且并无计划成为上市 NFFE （或附属公司）、例外
境内 NFFE、主动 NFFE、直接申报 NFFE，或获赞助的直接申报 NFFE。

根据适用情况勾选 40b 或 40c。

b  	 本人进一步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没有实质美国所有人（或者，若适用，无控制美国人）；或

c  	 本人进一步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已经提供了第 29 部分中所述 NFFE 的各实质美国所有人（或者，若适用，控制美国人）的姓名、地
址和 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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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部分 例外联属 FFI
41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确认的实体：

• 是扩充联属集团的成员之一；

• 不持有金融账户（为其扩充联属集团成员持有的账户除外）；

• 除了其扩充附属集团中的成员外，不向任何人支付可预扣款项；

• 除了其延伸关联集团成员外，该实体不持有任何预扣税款代理人的账户（为了支付相关费用而在实体运营所在国开立的存款账户除外）或不接
受任何预扣税款代理人的付款；以及

• 并未同意代表任何金融机构，包括其延伸关联集团的成员，依据《实施细则》第 1 .1471-4(d)(2)(ii)(C) 节进行申报或以第 4 章身份作为代理	
行事。

第 28 部分 获赞助直接申报 NFFE（参见说明了解这何时被允许）

42 赞助实体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本人证明第 1 部分中所确认的实体是一家直接申报 NFFE，由第 42 行所确认的实体提供赞助。

第 29 部分 实质美国 实质美国所有人

根据第 26 部分要求，提供 NFFE 的各实质美国所有人的姓名、地址及纳税人身份编号。关于实质美国所有人的定义，请参见说明。如果向被视为申报
模式 1 FFI 或申报模式 2 FFI 的 FFI 提供本表格，则 NFFE 也可使用本部分根据适用 IGA 申报其控制美国人。

姓名 地址 TIN

第 30 部分 证明

本人在此郑重声明，本人已经仔细检查了本表所有信息，并且在本人所能所知的范围内证明这些信息真实、正确且完整。本人在愿意接受作伪证的法律制裁下，进一步保证：

• 本表格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是本表格全部相关收入的受益方，并使用本表格来证明其所拥有的第 4 章中所述的身份，或者按照 6050W 节的规定作为一名商户提交

本表格；

• 本表格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并非美国人；

• 本表中涉及的收入：(a) 与在美国的贸易或商业行为无实际联系；(b) 虽然与在美国的贸易或商业行为有实际联系，但根据所得税协定可予以免税；或 (c) 属于合伙企业

的实际联系收入的合伙人份额；以及

• 对于经纪交易或易货交易，受益方属于填写说明中所定义的可免税外国人。

此外，本人授权将本表格提供给对以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为受益方的收入有管理、收取或保管权利的任何预扣税款代理人，或可以向作为受益方的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支

付收益的任何预扣税款代理人。

若本表格中的任何证明有误，本人同意在 30 天内提交一份新的表格。

在此签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受益方授权人签名 印刷体姓名 签字日期（月/日/年）

 	 本人证明本人有权代表本表格第 1 行中所确认的实体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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